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2022）鄂0505强清1号                                       附件3：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为自然人时用）
   
委托人：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电话：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中，作为本人的委托代理人，其受托权限为：
1.代为申报债权；
2.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
3.代为签收法院或清算组送达的相关文书，代为确认送达地址确认书；
4.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申报请求及其他权利事项，代为对债权人会议所议事项或书面表决事项进行表决。
5.若作为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代为对债权人委员会会议所议事项或书面表决事项进行表决。
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受委托人身份资料复印件一份。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用）
委托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电话：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中，作为我方的委托代理人，其受托权限为：
1.代为申报债权；
2.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
3.代为签收法院或清算组送达的相关文书，代为确认送达地址确认书；
4.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申报请求及其他权利事项，代为对债权人会议所议事项或书面表决事项进行表决。
5.若作为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代为对债权人委员会会议所议事项或书面表决事项进行表决。
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受委托人身份资料复印件一份。
